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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工作小組  

第三十六次會議  

討 論 摘 要 

 

日  期：二零二四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二）  

時  間：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  點：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九龍塘教育局教育服務中心西座一樓 W134 室  

 

 

出席成員  

何慕琪女士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特殊教育）（主席）  

劉瑤紅校長  香港中學校長會代表  

張佩姍校長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代表  

陳瑞良校長  津貼小學議會代表  

高凱聯校長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代表  

鄧筱筠校長  官立小學校長協會代表  

李靜雯校長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朱佩雯校長   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代表  

區健豪老師  小學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代表  

陳明姬老師   中學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代表  

黃彩華女士  協康會同心家長會代表  

余秋娥女士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代表（暫代）  

黃惠萍女士  明愛康復服務家長諮詢聯會代表  

謝詠恩女士  專注不足／過度活躍症（香港）協會代表  

吳嘉碧女士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委員  

鄧家怡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  

梁惠玲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學前殘疾兒童服務網絡  

周寶麗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肢體傷殘人士服務網絡（暫代）  

關卓妍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視障人士服務網絡（暫代）  

張漢華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聽障人士服務網絡  

冼權鋒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需要與融合教育研究所執行所長  

袁文得教授  香港大學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聯席總監  

萬淑芬女士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1 

曾梓洋先生  教育局首席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3）  

周永光先生  教育局首席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4）  

  

列席者  

李何淑華女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特殊教育） 1 

陳潔玲女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特殊教育） 2 

陳惠敏女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 (教育心理服務／九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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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佩雯女士  教育局首席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2）  

馬楚賢女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教育聽力服務）  

林菁樺女士  教育局高級教育主任（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 2 

李何淑華女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特殊教育） 1 

陳潔玲女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特殊教育） 2 

陳惠敏女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 (教育心理服務／九龍 1）  

何佩雯女士  教育局首席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2）  

馬楚賢女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教育聽力服務）  

林菁樺女士  教育局高級教育主任（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 2 

何綺筠女士  教育局教育主任（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 4 

江瑞蓮女士  教育局高級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3） 2 

陶佩琪女士  教育局高級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4） 1 

葉慧瑤女士  教育局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4）4 

陳詠真女士   教育局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4）13 

胡寶心女士   教育局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4）14 

  

因事未能出席成員  

李東青校長  政府中學校長協會代表  

劉麗珍女士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代表  

冼鳳儀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肢體傷殘人士服務網絡  

黃俊恒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視障人士服務網絡  

廖嘉怡醫生  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顧問醫生  

  

秘書  

雷奕寧女士       教育局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3）1（暫代）  

吳淑惠女士  教育局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4）1 

   

討論重點  

1. 主席歡迎下列新成員加入  

 i)  學校界別代表  

• 香港中學校長會代表：劉瑤紅校長  

•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代表：張佩姍校長  

• 津貼小學議會代表：陳瑞良校長  

•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代表：高凱聯校長  

• 官立小學校長協會代表：鄧筱筠校長  

•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代表：李靜雯校長  

• 小學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代表：區健豪老師  

• 中學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代表：陳明姬老師  

 ii)  非政府社會服務機構的聯會組織代表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鄧家怡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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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肢體傷殘人士服務網絡代表：冼鳳儀

女士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聽障人士服務網絡代表：張漢華先生  

 iii)  家長組織  

• 協康會同心家長會代表：黃彩華女士  

•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代表：劉麗珍女士  

• 專注不足／過度活躍症（香港）協會代表：謝詠恩女士  

 iv) 其他相關組織  

• 吳嘉碧女士代替李檥琳女士出任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

事宜委員會代表  

 v) 其他政府部門代表  

• 社會福利署代表：萬淑芬女士  

 

2. 主席感謝前任代表彭惠蘭校長、曹達明校長、張作芳校長、陳張燕

媚校長、梁永鴻校長、陳嘉應老師、盧美霞老師、許冠基先生、陳

可欣女士、陳玉娥女士、李檥琳女士、李鳳儀女士、宣國棟先生、

許加恩校長及林綺梅女士過往參與本工作小組的付出和貢獻。  

 

3.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與會者一致通過第三十五次會議記錄。  

 

4. 續議事項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基礎、高級及專題課程的最新發展  

 

4.1 i) 為鼓勵更多教師報讀「三層課程」，教育局由 2021/22 學年起

增加「三層課程」的培訓名額，並開辦網上基礎課程，讓教師

可以更有彈性地修讀。  

 ii)  教育局在「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內新增「教師的特殊教育

培訓概覽」項目，協助學校檢視校內教師接受特殊教育培訓的

情況，有系統地安排教師修讀「三層課程」，以期在 2026/27

學年達到培訓指標。教育局會密切留意學校教師的培訓進度，

適時為學校提供意見及協助。  

 iii)  就報讀網上基礎課程的教師的修讀情況，培訓機構會適時以電

郵提醒教師的修讀進度，亦會為個別在修讀課程遇時到困難的

教師提供協助，以期能修畢課程。  

 iv) 官立和資助學校的常額教師如修讀以「全日整段時間給假培訓」

模式進行的特殊教育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包括「三層課程」），

均可獲有薪進修假期，而學校亦可獲得資助聘請代課教師。  

 v) 現時的培訓目標要求學校最少有 25%的教師完成專題課程，其

中須有一位或以上的教師修畢感知、溝通及肢體需要類別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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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曾有學校表示校內並沒有視覺障礙（視障）、聽覺障礙（聽

障）及肢體傷殘的學生，教師對這方面的培訓需求不大，希望

教育局能彈性處理此類別專題課程的要求。就此，教育局會作

檢視並會於 2024/25 學年初通知學校最新安排。  

 

4.2 主席鼓勵學校安排教師修讀網上基礎課程，並善用「三層課程」的

學額，提升教師團隊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成效。教育局會檢

視培訓目標的要求，調整某些需求較大的專題課程報讀名額，但不

建議學校教師只修讀有較多特殊教育類別人數的專題課程，避免日

後出現錯配的現象。  

 

4.3 主席邀請與會者表達意見，有關意見歸納如下：  

 i)  有與會者建議教育局考慮不將流動性高的外籍英語教師計算在

「三層課程」培訓目標的基數，並提供更多修讀的名額，有助

學校按時達到培訓目標。  

 ii)  有與會者建議將「三層課程」培訓納入大專院校的師資培訓課

程內，釋放在職教師空間修讀其他相關的專修課程或校本課

程，另可安排本科畢業生及教學助理修讀「三層課程」。  

 iii)  有與會者建議「三層課程」加入精神健康的內容（例如心理急

救），及加入支援有精神病患的學生的專題課程。  

 iv) 有與會者建議教育局直接提供學校概覽中有關特殊教育培訓的

數據，避免學校對「可認受的同等課程」有不同的詮釋，影響

數據的可信性。  

 v) 有與會者期望與視障相關的課程內容能更實用，避免偏向學術

性，並欣賞心光學校的服務，能有效幫助學生學習及進行訓練，

提供升學及就業的轉銜支援。  

 

4.4 首席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2）回應如下：  

 i)  教育局會考慮有關外籍英語教師的計算建議。此外，教育局亦

會定期檢視學校的培訓進度，透過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向學

校建議每學年修讀「三層課程」的教師人數，並會按需要把餘

額安排給有需要的學校。  

 ii)  現時，學校可在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檢視校內教師接受特殊

教育培訓的情況，教師亦可向教育局申報自行修讀與特殊教育

相關的課程，讓教育局核實是否與「三層課程」同等資歷，並

會在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中顯示相關數字，讓學校知悉。  

 iii)  現時「三層課程」已提供支援有精神病患學生的「專題課程」，

以提升教師支援有精神病患學生的能力。  

 iv) 四間提供師訓課程的本地大學已將基礎課程的元素，加入師訓

課程中，讓未來新入職的教師有基礎課程的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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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教育局有為教學助理開辦「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培訓工作坊，

大多於非學校上課日進行，方便學校安排人員出席。教育局會

因應需要，檢視課程的修讀名額。  

 vi) 現時針對視障學生而設的專題課程分為兩個部分，一為幫助有

視障學生融入普通學校生活的學習，二是輔助儀器的介紹，以

應付實際需要。此外，教育局亦已安排心光學校的資源教師定

期訪校，為就讀於普通學校視障的學生提供支援，並向學校提

供專業意見，協助教師照顧學生的需要。  

 

4.5 主席補充，教育局積極完善培訓安排，以配合學校的實際需要。教

育局會適時提醒學校，有序地安排教師接受特殊教育培訓，期望在

2026/27 學年完成培訓目標。而四間提供師訓課程的大學，會盡快為

職前師訓課程提供相關認證的證書，讓學校知道教師已接受相關培

訓，無需再另行修讀基礎課程。  

 

5.  支援有精神病患的學生  

 

5.1 高級專責教育主任（教育心理服務／九龍 1）簡介識別及支援有精神

健康問題學生的三層支援模式推行情況。重點如下：  

 i)  由 2017/18 學年開始，「學習支援津貼」已涵蓋有精神病患的

學生，以便學校有額外資源，加強照顧這些學生在學習、社交、

情緒和行為上的需要。教育局鼓勵學校採用「全校參與」模式，

從「普及性」、「選擇性」和「針對性」三個層面，促進學生的

精神健康，加強支援有需要（包括有自殺風險）的學生，並協

助有精神病患的學生適應校園生活。  

 ii)  有精神病患的學生可能出現各種病徵，包括認知功能、思想、

情緒、感知、行為、生理功能的異常，成因涉及不同層面，包

括生理、心理和社會因素等。一般來說，在獲得適當的治療和

康復服務後，有精神病患的學生都能克服屬過渡性質的困難，

逐漸康復，恢復正常的生活，但康復過程因人而異。  

 iii)  「三層課程」中的基礎及高級課程已涵蓋如何照顧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包括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的內容。而專題課

程中的「行為、情緒及社群發展需要」類別亦有開設 60 小時

針對有精神病患學生教育需要的課程，以提高教師對精神健康

的關注，在校園推廣精神健康及幫助他們及早識別和支援有需

要的學生。教育局將繼續加強相關的教師培訓並適時探討增加

培訓名額的可行性。  

 iv) 教育局已組織教師專業網絡，每所中、小學均有一位教師加入

網絡，教師可運用其發放的資源及「校園 ‧好精神」網站的最

新資訊，在校內推廣學生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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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除了為教師開辦專題課程的「守門人」訓練外，教育局亦為家

長推行的「守門人」訓練計劃，舉辦網上或實體的工作坊；又

為家長製作教育短片及提供簡介不同精神病患的小冊子。幫助

家長及早識別及支援子女在精神健康方面的需要，以正面的態

度協助子女面對成長路上的挑戰。此外，教育局委託非政府機

構提供「學生守護大使」的「守門人」訓練計劃，裝備他們識

別和應對需要支援的朋輩，並在校園推廣積極面對問題和求助

的文化。  

 vi) 學校應成立跨專業團隊為學生提供的支援策略，並定期監察、

評估及檢討有精神病患學生的情況和支援成效。團隊的成員包

括教職員及其他專業人士，並邀請家長及有關學生一同參與支

援計劃。  

 vii) 自 2016/17 學年起由醫務衞生局（前食物及衞生局）聯同教育

局、醫院管理局及社會福利署（社署）推出的「醫教社同心協

作計劃」（下稱「醫教社」），持續協助每所參與的學校成立一

個由醫院管理局精神科護士、專責教師和學校社工組成的跨專

業團隊，與醫院管理局的精神科團隊、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相

關教師和社會服務單位的社工緊密合作，為有精神病患的學生

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viii) 教育局於 2023 年分階段製作及推出適合不同學習階段的「精

神健康素養」資源套（資源套），以便教師及學校人員在課堂

中推廣精神健康素養。高小階段的資源套已於 2023 年 11 月發

放，並上載至「校園．好精神」網站。教育局已於 12 月舉辦

工作坊，介紹資源套的設計理念及教學心得。初中學生的資源

套將於 2023/24 學年下學期發放。教育局會繼續製作高中及初

小階段的資源套，增加學校各持分者對精神病的了解及認識，

提升他們的精神健康素養。  

 

5.2 主席補充，不少精神病患的學生為隱藏個案，這些學生可能不願求

助，又或家長不同意子女去求診，亦不願意向他人揭示子女有精神

病患的狀況。因此，教育局推出的資源套，希望能提升大眾包括家

長的意識，明白當學生出現精神困擾時，並非自身就能應對，需要

學校、醫療、社工的介入才能有效支援學生。  

 

5.3 主席邀請與會者表達意見，有關意見歸納如下：  

 i)  有與會者建議設立由非政府組織統籌的區本家長支援網絡，方

便家長在工餘時出席活動，以關注照顧者的精神健康。另有與

會者認為學校可為一些有精神病患子女的家長提供小組活

動，給他們多些支持，並指出教師需要掌握適當的技巧與家長

溝通，讓家長感到學校明白他們的情況及感受，有助紓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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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  

 ii)  有與會者表示欣賞「醫教社」能安排專業人士到校支援，但有

學校反映個別參與「醫教社」的學生並未能納入計算「學習支

援津貼」，希望教育局能為學校提供額外的資源以支援這些學

生，以支援這些學生，紓緩學校的壓力；建議「醫教社」提供

轉介服務及協助加快排期，讓有關學生得到持續性的支援；建

議考慮向家長提供資助，例如以  「支援劵」的方式，資助家

長帶學生尋求私人精神科醫生的診斷，加快轉介至公營機構接

受治療。。  

 iii)  有與會者期望延長 2023 年 12 月推出為期兩個月的「三層應急

機制」，並建議教育局為學校舉辦工作坊，分享如何就課程及

課外活動的規劃，營造正面的校園文化。此外，亦需要加強大

眾教育，令社會大眾了解精神健康，讓學生感覺被社會接納，

願意積極求助。  

 iv) 有與會者分享香港大學在疫情至今進行「正向教育」的研究結

果，發現整體學校的氛圍與學生的自我效能感及學校連繫感有

關。有些國家設立專責教師照顧學生的心理健康，幫助學生建

立正向思維，同時亦為家長提供諮詢服務，幫助家長於家庭內

支援學生。  

 

5.4 高級專責教育主任 (教育心理服務／九龍 1）回應：  

 i)  政府一直關注照顧者的壓力，教育局透過家校合作的模式支援

家長，惟家長未必願意在學校內將私事分享或求助。而社會福

利署則設立了綜合社區中心，亦有電話熱線供照顧者尋求支

援。  

 ii)  教育局鼓勵學校及家長及早識別、及早支援學生，避免病情惡

化。就隱藏個案而言，教育局推出資源套，希望能提高學生的

病識感，亦希望能提升朋輩、家長及教師的意識，各方一同支

援有精神病患的學生。教育局期望負面標籤的消除由學校開始

延展至社會，締造共融的社會氛圍。  

 iii)  有精神病患的學生如需要特別考試調適安排，並不需要先得教

育心理學家的評估，鼓勵家長盡快帶子女到精神科專科醫生求

診，公營醫院的護士亦會按學生的情況進行評估及分流，如患

有嚴重的精神病應會得到加快處理。低收入的家庭亦可聯絡學

校，以申請基金及津貼尋求私營的精神科服務。  

 iv) 精神病的種類繁多，病徵亦有不同的程度，「三層應急機制」

提供的校長專線，主要是支援危急及高風險個案，例如有自殺

傾向的抑鬱症。醫院會請家長填寫問卷，了解學生情況再作分

流，如學生有自殘或自殺傾向，或有嚴重抑鬱症，醫院會優先

處理，一般在兩星期內會有專業人士接觸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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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1 表示，社署設

立 24 小時照顧者專線「 182183」，由專業社工為有壓力的照顧者提

供評估、情緒支援、解答照顧者問題並適時轉介服務。另外，社署

將分三年舉辦一連串活動為照顧者打氣，讓他們知道社會與照顧者

同行，歡迎公眾人士參與社署於各區服務處舉辦的小組活動及研討

會。照顧者亦可以透過轉介或前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尋求社工

的支援。而在公營醫院內求診的有精神病患的學生則有醫務社工團

隊的跟進，為家庭提供適時的協助。  

 

5.6 主席補充，希望能在各方面提升學生的保護因素，減低危險因素。

教育局推出「精神健康素養」資源套，期望學生以成長型思維，學

習面對失敗；政府精神健康委員會亦推出了「情緒通」18111 熱線，

每日二十四小時支援受情緒困擾的人士，為他們提供即時的精神健

康支援及轉介服務；「三層應急機制」由校長轉介有嚴重精神健康需

要的學生予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精神科服務，經分流及甄別後，

如情況屬緊急，醫管局會優先處理。醫務衞生局正就「醫教社」作

檢討，教育局會轉達與會者的意見。  

 

6.  支援有聽力障礙的學生  

 

 高級專責教育主任（教育聽力服務）簡介教育局對有聽障學生的支

援。重點如下：  

 i)  聽障學生常會在校園遇到在聆聽、溝通、學習、心理社交及使

用助聽儀器方面的困難。教育局及醫管局會提供助聽器支援服

務，並分別為使用耳機或人工耳蝸的聽障學生的佩戴提供所需

的支援。學校的學生支援組亦以三層支援模式，與家長及同學

合作支援聽障學生。  

 ii)  佩戴助聽儀器的聽障學生在接受校本支援後，如仍出現適應、

學習或溝通困難，在得到家長同意及教育局評估後，他們會被

安排接受第二層的「聽障學生增強支援服務」，獲得額外支援。 

 iii)  「聽障學生增強支援服務」是教育局委託聽障兒童學校，按需

要為就讀公營普通學校佩戴助聽儀器的聽障學生提供的額外

支援，協助他們融入學校生活。  

 iv) 現時，服務由路德會啟聾學校為就讀公營普通學校學生提供服

務，包括「校訪支援」及「中心服務支援」，小學設有 5 個中

心，中學設有 1 個中心。在「校訪支援」服務方面，自 2018/19

學年開始擴展至就讀於其他資助特殊學校的聽障學生，聽障兒

童學校的資源教師會到校為有需要的聽障學生提供輔導，透過

個案會議、工作坊、研討會及觀課等活動，與學校的教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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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聽障學生的心得，分享不同的教學策略，以提升聽障學生

的學習效能，幫助學生融入學校生活。在「中心服務支援」方

面，資源教師和言語治療師會在平日下午或星期六上午，在中

心為就讀於普通學校的聽障學生提供服務及課後支援，包括聽

障學生管理助聽儀器技巧訓練、社交技巧訓練、課程為本的學

習支援、主題式學習活動、家長支援或言語治療課，提升他們

的社交溝通能力和學習效能。  

 v) 在「全校參與」模式推行融合教育下，入讀普通學校的聽障學

生一般都沒有太大學習困難，接受「聽障學生增強支援服務」

的人數有下降的趨勢。在 2022/23 學年，約有 300 位中、小學

生來自約 200 間中小學校以及約 100 位學生來自約 30 間特殊

學校接受服務。  

 

6.2 主席邀請與會者表達意見，有關意見歸納如下：  

 i)  有與會者感謝教育局一直提供「聽障學生增強支援服務」，但

「中心服務支援」混合不同年級學生上課，未能適切支援他們

的學習需要。  

 ii)  有與會者建議聽力學家延長服務時間，以配合家長於辦公時間

後或於週六上午陪同子女到訪。此外，亦建議在特殊情況下可

安排「快期」，以盡快協助聽障學生調整耳機。此外，有與會

者建議聽力學家定期為有需要的學生安排調教及測試耳機，例

如約半年一次，確保耳機的質素符合學生需求。  

 iii)  有與會者表示大部份普通學校在協助聽障學生學習的經驗較

淺，例如部份老師不熟悉如何購買及使用無線傳輸系統協助學

生學習，更一再要求家長呈交更新的人工耳蝸聽力評估報告。

此外，有與會者期望聽障支援服務能推展至大學。  

 

6.3 高級專責教育主任（教育聽力服務）回應：  

 i)  學生若有需要緊急驗耳、換耳模或調較耳機需要，可聯絡教育

局尋求協助安排「快期」，教育局一般可以在放學時間後至下

午六時按需要作出安排。  

 ii)  家長需敦促學生按時到訪教育局覆檢，讓聽力學家知道其在校

及在家使用耳機情況，以作出最佳的調較。  

 iii)  耳機有時接收欠佳，並非因耳機的調較或耳機頻道多寡問題，

有可能是身體不適影響接收能力，應找耳鼻喉科醫生跟進。  

 iv) 聽障生若做了人工耳蝸手術，其聽力圖的有效期沒有時限，無

需再更新。  

 

7.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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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有與會者提出因時間緊拙，建議另擇日期續議餘下議程，主席及與

會者同意續會安排。  

 

7.2 主席請與會者就其他事項提出意見，有關意見歸納如下：  

 i)  有與會者建議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應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及非華

語學生的需要，例如豁免肢體殘障學生參加內地考察團的課程

要求。  

 ii)  有與會者提出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舉辦資源學校活動時，能否

借助教育局的培訓行事曆系統處理申請及宣傳。  

 iii)  有與會者指出隨著社會人口結構性下降，學校可能未能維持現

時「學習支援津貼」特定的津貼額指標，導致減少現有的額外

教席，建議教育局除了 3 年觀察期，應就著不同校情及人口的

下降調節指標門檻。  

 iv) 有與會者提出有關言語治療師聘任問題  

• 公營普通學校及特殊學校均表示未能聘任校本言語治療

師，未能為語障學生提供穩定的服務。建議教育局檢討學校

長期無法聘任校本言語治療師的問題，並應考慮是否需要透

過提升薪酬待遇、年假安排、彈性聘任安排、提供交流平台

及學習圈等措施吸引言語治療師到學校服務。  

• 有中學因未能成功聘任校本言語治療師，需要調撥部分學習

支援津貼購買言語治療服務，影響其他外購專業服務可用津

貼額。建議教育局參考小學模式，為中學提供額外言語治療

津貼。  

 

7.3 首席教育主任（特殊教育）1 補充每學年修讀言語治療的畢業生超過

100 名，供應充足，唯部分畢業生偏向較具彈性的機構工作。  

 

7.4 主席備悉與會者的意見。有關校本言語治療師的聘任問題，將會在

續會時再討論。   

 

8.  是次會議於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結束。  

 

9.  下次會議日期容後通知。  

  


